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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景德镇市预算绩效管理工作

开展情况说明

2024 年，市财政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

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，

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，聚焦“走在前、勇争先、善作为”的

目标要求，在基本建立“三全”、“五有”的绩效管理体系基础

上，着力探索开展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改革工作，将成本效益理念

和方法融入预算管理全过程，逐步建立“预算申请环节细化成本

测算、预算安排环节加强成本审核、预算执行环节强化成本管控、

预算完成环节注重成本分析”的预算绩效管理模式。

一、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情况

（一）强化事前绩效评估。前移绩效管理关口，指导市级预

算部门（单位）开展事前绩效评估工作，做到应评尽评。2024 年

市本级共开展事前绩效评估项目 5 个，涉及财政资金 7.27 亿元。

在评估过程中，进一步强化了对项目必要性、合法性、合规性、

合理性和财力许可的前期审查，在评估内容上更加突出绩效重

点，从现实需求、筹资的合规性、投入方式的合理性、投入规模

与现实需求、产出、效益的匹配程度等方面设置评估报告框架，

丰富报告内容，确保评估内容的完整、评估结论的客观真实。

（二）细化项目成本测算。抽调精干力量，集全局之力，集

中时间，采取“一对一”的方式指导预算部门（单位）做好 20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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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项目成本测算，要求所有预算部门（单位）在编制项目预算时，

依据项目支出方向，清晰、细化反映项目支出各项成本，确保项

目申请的预算、绩效目标以及绩效指标之间相匹配。从严审核项

目绩效目标和绩效指标的科学、合理性，对经费需求测算不合理、

绩效指标不科学的项目，一律不予纳入项目库。第一批申报入库

项目415个，初筛核减51个项目，核减项目金额2.25亿元。

（三）严格支出绩效监控。2024年按季度共对3787个项目开

展了“双监控”，涉及项目资金68.4亿元。项目预算执行阶段，

要求将成本控制纳入资金绩效监控范围，出现实施条件发生变

化、成本管控不到位、资金支出异常、产出及效益与预期存在严

重偏差等情况时，及时采取预警管控措施，合理调整预算安排。

（四）锚定绩效评价成效。一是组织市直部门开展项目支出

和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，共下达1753个项目支出绩效自评和

98个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自评任务，对市政数局等10个部门和108

个项目绩效自评开展抽查复核，复核结果作为市直机关年度综合

考核重要依据，推动部门逐步提高绩效自评工作质量。二是聚焦

党委政府重大决策部署、社会关注度高、资金投入量大的重大政

策和项目开展财政重点评价。选取市发展中心专项经费、中国陶

瓷博物馆运行经费等重大政策（项目）和市政数局、市直机关工

委、市残联和市司法局等部门开展财政重点绩效评价。

（五）落实绩效结果应用。将项目成本控制和预算执行情况

作为财政重点绩效评价的重要内容，选取市发展中心专项经费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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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陶瓷博物馆运行经费等项目探索开展成本绩效分析，重点查

找成本管理中存在的问题，提出节约成本、提高资金使用效益的

意见建议，绩效评价结果与下年度预算安排挂钩，形成绩效管理

闭环。2024 年对市发展中心专项经费开展成本效益分析，在充分

了解项目工作内容和基本运营情况的基础上，梳理物业服务、膳

食服务、水电燃气开支等项目成本要素，测算成本定额，最终核

减费用 1025.87 万元，核减率 20.34%，调减工作人员 44 名。

（六）“财监+绩效”有机结合。一是严肃财经纪律。针对

市直部门违规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管理工作开展专项

检查，通过组织部门（单位）自查自纠、财政重点抽查，并充分

利用信息化手段，对违反《江西省委托第三方机构参与预算绩效

管理工作暂行办法》的行为开展监督检查，坚决整顿违反财经纪

律、浪费财政资金等行为，督促部门（单位）厉行节约、强化管

理，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。通过专项整治，节省财政资金

100 余万元。二是推动成果共享。借助纪检、巡察、审计等力量，

持续推动部门（单位）主体责任压紧压实。结合开展的乡镇财政

资金管理使用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专项整治工作，选取了新农村

省级建设点资金开展重点评价，重点查找项目资金投入使用、项

目建设管理、农村人居环境提升效果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，将

有关问题线索及时移交市纪委，同时督促市农业农村局、县（市、

区）财政局落实问题整改，进一步加强项目及资金管理；在市委

巡察“面对面”通报时，通过“书面+口头”形式，反馈了包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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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务车运行情况重点评价、市发展中心专项经费成本绩效分析、

陶瓷发展专项资金重点评价等在内的问题情况。


